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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奖励积分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同时

按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金额授予客户一定的积分, 客户可

以消耗积分兑换企业或第三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我国现行

企业会计准则没有对奖励积分业务的会计处理做出明确规

定。通常，企业会采用增量成本法或者递延收入法对这类业务

进行会计处理，但这两种方法都会给企业带来利润操纵空间，

使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本文拟对递延收

入法下奖励积分业务利润操纵问题进行分析。

一、递延收入法

递延收入法下，企业对奖励积分业务进行的会计处理一

般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企业授予积分；二是客户兑换积分。

1援 企业授予积分。企业在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同时授

予客户奖励积分的，应当将销售取得的货款或应收货款在本

次商品销售或劳务提供产生的收入与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之

间进行分配，将与奖励积分相关的部分作为递延收益，奖励积

分的公允价值作为单独销售取得的金额。如果奖励积分的公

允价值不能够直接观察到，则授予积分的企业可以参考被兑

换奖励物品或服务的公允价值或利用其他技术估计奖励积分

的公允价值。企业收入的确认可运用如下计量公式：

积分递延收入=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 （1）

确认的收入=收入原积分递延收入 （2）

2援 客户兑换积分。在客户兑换奖励积分时，授予积分的

企业应将原计入递延收益、与所兑换积分相关的部分确认为

收入，其金额应以累计至当期被兑换用于换取奖励的积分数

额占预期将兑换用于换取奖励的积分总数的比例为基础计算

确定。确认为收入的金额中扣除前期已累计确认的部分作为

当期应结转的收入。

假如企业限制了奖励积分的有效使用期限，那么对于到

期却没有被使用的奖励积分应视同客户兑换积分，其会计处

理方法与客户兑换积分相同。

递延收入法中客户兑换积分环节的核算方法与建造合同

中的完工百分比法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借鉴建造合同中完

工百分比法的核算方法，总结出如下计量公式：

当期积分兑换百分比=累计已被使用的积分+当期被使

用的总积分伊预计的积分兑换比例伊100% （3）

结转积分收入=积分递延收入伊当期积分兑换百分比-累

计已结转积分收入 （4）

分析上述公式可知，企业授予积分环节产生的积分递延

收入为企业提供了利润操纵空间。在客户兑换积分环节，企业

可以利用预计的积分兑换比例调节积分递延收入的结转金

额，即预计的积分兑换比例越大，结转的积分递延收入就较

少；反之，预计的积分兑换比例越小，结转的积分递延收入就

较大。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规定奖励积分到期时间的长短，

将积分递延收入的可操纵期延长或缩短，从而导致利润可操

纵空间更大。

二、奖励积分业务的利润操纵举例

例：2010年 1月 1日，甲公司的客户忠诚度计划为：持积

分卡的客户在甲公司消费一定金额时，甲公司向其授予奖励

积分，客户可以使用奖励积分（每一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为

0.01元）购买甲公司经营的任何一种商品，且使用奖励积分购

买商品不再产生奖励积分。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2010

年度，甲公司销售各类商品共计 50 000万元（不包括客户使

用奖励积分购买的商品，下同）。

1援 2010年授予奖励积分。假设 2010年度甲公司授予客

户奖励积分共计 50 000万分。2010年客户使用奖励积分共计

10 000万分。

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50 000伊0.01=500（万元）

甲公司销售商品应当确认的收入=50 000-50 000伊0.01=

49 500（万元）

由此产生了 500万元（50 000-49 500）的可操纵收入。相

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5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9 500

递延收益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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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对奖励积分业务的会计处理做出明确规定。实务中，对该类业务的会计处理

一般采用增量成本法和递延收入法，而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会给企业带来利润操纵空间。本文举例分析采用递延收入

法，具体分析了奖励积分业务的利润操纵行为，并对规范奖励积分业务会计处理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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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以后各年兑换奖励积分。

（1）假设甲公司认为 2010年业绩较好，即可以把当年的

积分兑换比例往高处估计，如预计为 80%。则 2010 年递延

收益中因奖励积分的使用而应确认的总收入应为：10 000衣

（50 000伊25%）伊500=400（万元）。

2010年当期客户使用奖励积分应确认的收入金额=125-

0=125（万元）。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递延收益 125

贷：主营业务收入 125

（2）假设甲公司认为 2010年业绩较差，即应该把当年的

积分兑换比例往低处估计，如 25%。则 2010年递延收益中因

奖励积分的使用而应确认的总收入=10 000衣（50 000伊25%）伊

500=400（万元）。

2010年当期客户使用奖励积分应确认的收入金额=400-

0=400（万元）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递延收益 4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

（3）假设甲公司认为 2010年业绩发展趋势较好，则可以

延长奖励积分的到期时间，进而延长了利用奖励积分业务进

行利润调整的可操作期。若甲公司认为 2010年业绩发展趋势

较差，则可以缩短奖励积分的到期时间，进而尽快地结转积分

递延收入。在特殊情况下，企业若规定奖励积分只有一年甚至

更短的到期时间，则可以在当期全额结转积分递延收入。

（4）假设 2011年度甲公司销售各类商品共计 80 000万元，

产生奖励积分 80 000万分，则：

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80 000伊0.01=800（万元）

销售商品应当确认的收入=80 000-80 000伊0.01=79 200

（万元）

由此产生了 800万元的可操纵收入。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8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79 200

递延收益 800

由以上分析可知，2011年甲公司销售额上升、奖励积分

增加时其可操纵利润储备也会增加。因此，奖励积分业务越

多，企业利润可操纵性也越强。

三、结论与建议

笔者认为，在基于递延收入法的奖励积分业务会计处理

方式下，积分递延收入是可操纵利润的源头，预计兑换比例与

到期期限是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奖励积分业务的会计处理

给企业提供了利润操纵的空间，其原因还是在于现行企业会

计准则没有对该类业务的会计处理做出明确规定。针对这一

现象，笔者就递延收入法下的奖励积分业务会计处理的相关

规范提出如下建议：

1援 限制积分递延收入的确认。积分递延收入是企业授予

奖励积分时产生的，由积分数量和单个积分金额相乘而得，其

实质是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因此可以规定积分数量的上限、

单个积分金额的上限以及积分递延收入的上限。但从我国企

业实际情况来看，最可行的还是规定积分递延收入的上限，这

是因为一方面企业授予奖励积分是一种营销手段，消费者购

买商品或劳务之前已经被告知有奖励积分的措施，如果规定

积分上限，就会影响企业的正常销售行为，另一方面单个积分

金额应该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因此，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可以规

定积分递延收入的上限为能产生奖励积分的销售收入的

5译，所谓能产生奖励积分的销售收入是指，这部分销售收入

的发生伴随着奖励积分的授予，其他不产生奖励积分的销售

收入不得计入。

由以上分析来看，企业能确认的积分递延收入应以积分

数量和单个积分金额乘积与能产生奖励积分销售收入的 5译

孰低计量。假设上例中对奖励积分业务的会计处理有限制积

分递延收入的规定，并且甲公司产生奖励积分的销售收入只

有原来的 60%，其他条件不变。那么甲公司仅能确认 150万元

的积分递延收入。

2援 规定积分递延收入的结转方法。为了进一步减少企业

操纵利润的空间，企业会计准则应规定积分递延收入的结转

方法。结合实际情况，笔者设计了如下几种结转方法：

（1）积分百分比法。该方法即为递延收入法目前所采用的

结转方法，上例也已做过分析。在此方法下，为了防止企业随

意变动预计兑换比例，企业会计准则应该对该比例的变动作

出限制。例如，企业应当对预计积分兑换比例做出合理估计：

若当期客户使用积分大于前期客户使用积分，则企业应调高

预计积分兑换比例；若当期客户使用积分小于前期客户使用

积分，则企业应调低预计积分兑换比例；若企业无法合理估计

积分兑换比例，则应在积分到期时再结转积分递延收入，这借

鉴了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的会计处理方法。

（2）直线法。直线法是指将积分递延收入均衡地分摊到积

分到期时间的一种方法，这借鉴了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

方法。

（3）年限总和法。年限总和法是指将积分递延收入乘以一

个以积分到期时间为分子，以到期时间逐年数字之和为分母

的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收入结转额，这也借鉴了固定

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方法。

积分百分比法将积分和收入联系在一起，以积分使用情

况作为收入结转的标准；而直线法和年限总和法对于积分是

否使用并不关心，仅关注收入的核算。笔者之所以提出后两种

方法，也是认为会计处理应该着眼于收入的核算。因为收入是

积分的基础，积分伴随着收入的产生而产生。企业操纵利润的

最终落脚点也是收入。所以，笔者认为企业会计准则在奖励积

分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中也应该侧重于对收入而不是积分的

规定。同时，企业会计准则还可以规定积分的到期时间，如可

将其限制为一到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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